废旧设备销售合同

同编号：[AX20260701CG]
签订地点：[广东省汕头市]
签订日期：2026年07月01日
甲方（卖方）汕头高新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[91440500617523733G]
地址：[汕头高新区科技东路15号]
联系人：[张炎好]
联系电话：[13502778068]
开户银行及账号：[建行龙湖支行44001650501050495849]
乙方（买方）
名称：[公司全称]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[XXX]
地址：[详细地址]
联系人：[姓名]
联系电话：[手机号]
开户银行及账号：[XXX]

鉴于
甲方合法拥有以下废旧设备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设备”），愿按现状出售；
乙方自愿购买该批设备，且已现场查验设备状况，确认接受设备现状。
第一条 标的设备及基本信息
	序号
	设备名称
	设备数量
	备注

	1
	双盘收线
	1
	

	2
	填充绳生产线
	5
	

	3
	皮线生产线
	2
	

	4
	红外线加热器（配件）
	5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第二条 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
总价款：人民币（大写）[XX万XX仟XX佰元整]（¥XXXXXX元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注：此价格为含税价，包含设备本身、附属配件及基础拆卸指导费用，不包含运输、吊装、深度拆解及环保处理费用。）
支付方式：
款到发货
账户信息：按本合同“甲方”栏约定的银行账户支付，付款时需备注“废旧设备款-XX（项目名称）”。
风险转移：设备装车完毕、双方签署《设备交接确认单》后，设备的毁损、灭失风险由甲方转移至乙方。
验收标准：
乙方应在装车前现场核对设备名称、数量、规格及外观状况，确认与合同约定一致；
设备为废旧状态，甲方不承诺其性能、精度或可正常使用，乙方不得以“无法运行”“部件缺失”等为由拒收或索赔。
第四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
甲方义务：

保证对标的设备拥有合法处分权，无抵押、查封或权属纠纷；
如实告知设备已知瑕疵（如腐蚀、部件缺失等），不得故意隐瞒重大安全隐患；
配合乙方办理设备搬运所需的出门证、临时占地许可等手续（费用由乙方承担）。
乙方义务：
自行承担设备运输、吊装、拆解及后续处理过程中的安全责任（包括但不限于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）；
遵守环保法规，对设备中的危险废物（如废油、电池、线路板等）按国家规定处置，不得违规倾倒或丢弃；
设备需跨省转移，乙方自行办理《固体废物跨省转移联单》等审批手续，甲方提供必要协助。
第五条 违约责任
甲方违约：若甲方无故拒绝交付设备或隐瞒权属纠纷导致乙方无法取得设备，需双倍返还定金，并赔偿乙方因此产生的运输、误工等直接损失（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20%）。
乙方违约：
若逾期支付货款，每逾期1日，按未付金额的0.0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15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；
若未按约定时间提货，需向甲方支付仓储费（1000元/天），逾期超过30日，甲方有权自行处置设备，已收款项不予退还。
第六条 争议解决
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七条 其他条款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/盖章之日起生效；
甲方（盖章/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：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20XX年XX月XX日

乙方（盖章/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：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20XX年XX月XX日

